
井冈山大学学生工作处
学工字〔2016〕 17 号

  
关于启动2015-2016学年辅导员考核
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： 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,全面评价辅导员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，激励和促进我校辅导员不断提高思想素质、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，根据《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24号）、《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（暂行）》（教思政[2014]2号）和《井冈山大学辅导员队伍建设实施细则》（井大党发 [2013]3号）的有关标准和要求，学校拟对全校专兼职辅导员进行年度考核，请各学院根据《井冈山大学辅导员工作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井大党发[2009]1号），启动2015-2016学年辅导员考核工作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一、各学院要高度重视辅导员考核工作，认真组织
要按照《井冈山大学辅导员工作考核办法》，坚持客观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把辅导员考核工作当成改进工作，提高辅导员素质和能力的环节来抓。

二、考核对象

全校专兼职辅导员（兼职辅导员只考核其辅导员工作）

三、考核期间

2015-2016学年度

四、考核程序及完成时间

（一）辅导员自评、学院考核、学生评价及学校考核领导小组审查通过并备案。

（二）本次考核请各学院考虑辅导员参加职业能力大赛、博客大赛、辅导员工作精品项目等辅导员专业赛事情况。

（三）整个考核时间2016年9月底完成，各学院于9月20日前将辅导员考核的书面材料及电子版材料报学生工作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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